
序號  申請機構 核定日期 項目
 收費金額

（元）

 縣市/核定

日期/市場價

格

備註

1
新竹馬偕紀

念醫院
111.09.13

特別門診會

診服務費
 1,500元/次

 台北市政府

衛生局

/111.05.23/

1,500元/次

依據醫療法

第21條暨新

竹市衛生局

醫療費用收

費標準核定

審查作業程

序第六條第

二項逕予核

定。

2
新竹馬偕紀

念醫院
111.09.13

非值班時間

醫師出勤費
 6,000元/次

 台北市政府

衛生局

/108.01.22/

6,000元/次

同上

3
 能清安欣診

所
111.09.19

個別心理治

療（兒童早

療/50分鐘）

 1,500元

 台中市政府

衛生局

/107.09.05

日核定

同上

4
 能清安欣診

所
111.06.09

團體心理治

療（兒童早

療/60分鐘）

 800元

 台中市政府

衛生局

/108.03.29

日核定

同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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